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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助用途及資助工程範圍 

1.1 資助用途：資助僅限用於建造、改造或改善社會服務設

施項目環境，以及取得輔助工程服務； 

1.2 資助工程範圍：獲社工局確認可開展之工程項目或範圍，

詳見下表： 

 

1.2.1 工程項目類別，詳見下表： 

工程項目類別 包括但不限以下項目 

建築工程 
間隔牆及活動間板、室內天花、地台及牆身

裝修飾面，門窗工程、防水工程等； 

工程範圍 包括但不限以下項目 

室內物理環境優化

工程 

環境結構改變、間隔更改、飾面翻新、窗門

更換等。 

系統鋪設工程 
供排水系統、供電／弱電系統、燃氣系統、

空調／通風系統、消防系統等。 

室外工程（僅限本

局讓與之範圍） 

 翻新或維修外牆建築飾面或天面防水

層； 

 倘包含獲讓與設施之室外空間，可配合

服務進行美化或維修之工程項目。 

為配合工程所需之

服務 
設計顧問服務、工程監督服務及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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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類別 包括但不限以下項目 

供水及排水系統工

程 

供水及排水喉管之安裝及接駁工程及固定潔

具項目等； 

弱電系統工程 

門禁系統及緊急呼叫系統、電話、網絡、閉

路電視、廣播等系統只預留電線、喉管及插

座面板； 

消防系統工程 

消防花灑系統、消防拉轆系統、火災自動探

測器系統 FM200 系統（若有）、警報系統的

接駁及安裝； 

燃氣系統工程 燃氣管道及制位預留； 

供電系統工程 
電力分配接駁、照明系統、電線、電箱及插

座安裝等；後備電設備只預留線路接駁； 

空調及通風系統工

程 

供排風系統、冷凝水排水系統、空調系統

（非舊換新冷氣設備）等 

1.3 以下項目涉及保養或更換，均不屬資助工程類別： 

包括消防設備、空調設備、電梯設備、廚房設備、洗衣

設備、傢俱／電器設備、照明設備、弱電設備（如閉路

電視、電話、網絡、門禁、廣播、電鎖等等，以及服務

需要而設置的專業設備，未能盡錄之設備亦屬此規範。 

1.4 非屬公共部門讓與之範圍或空間，須研判和分析資助之

可行性。 

 

二、 申請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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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申請時間：申請實體須與社工局磋商共識後呈交申請； 

2.2 提交地點：於辦公時間內將申請文件送交至社工局。 

 

三、 申請文件及要求 

3.1  視乎工程類別及性質，呈交不限以下之申請資料：

文件 資料 

必備文件 

3.1.1 所有申請信函及文件由申請實體權限據位人簽

署及蓋章； 

3.1.2 申請信函及文件詳列以下工程計劃內容： 

申請實體名稱、地點、開展工程原因、工程項

目（概述）、預期開展日期、工期日數、申請

金額、受資助實體動用盈餘金額（倘有）、中

標工程公司名稱及受資助實體相關聯絡人； 

3.1.3 倘有其他私人實體共同分擔工程總費用之聲

明； 

3.1.4 至少應由三間專門實體提交工程報價相關文件

（除具專利性質的項目外）有專門實體的蓋章

和日期確認； 

3.1.5 將所有投標公司有意實施工程之敍述備忘； 

3.1.6 申請實體的開標及甄選委員會會議記錄。 

輔助文件 

3.1.7 工程涉及更改已審批之圖則設計，則需提交相

關權限實體審批的證明文件及技術意見，如土

地工務局、衛生局、消防局、巿政署等； 

3.1.8 屬社工局業權之物業，申請實體圖則規劃必須

經得社工局同意並獲授權，交由申請實體向相

關權限實體進行入則審批程序。如為其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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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資料 

實體及私人物業，圖則也須呈社工局予以意

見，獲得業權人授權書，申請實體方可向相關

權限實體跟進入則程序。 

上述申請文件須符合資助工程申請文件及要求，將按服務承諾

開展程序（資料齊備：89 日內回覆審批結果）。 

 

3.2 補交或修正文件 

社工局審查申請文件資料，若資料不足、錯誤或遺漏等，

社工局將通知申請實體作出修正／補交，申請助實體須於 15 個

工作日內補交相關資料，逾期將不納入服務承諾項目。倘屬申請

實體之原因停止程序超過六個月，社工局將有權宣告程序消滅。 

 

四、 申請的評估 

4.1 依《資助計劃》第 6 點之評估項目； 

4.2 倘涉及建築物即時安全問題，已獲本局確認有即時緊急

維修工程之需要，同時考慮《資助計劃》第 6.5 項之財政

狀況。 

 

五、 批給資助的計算 

5.1 參考市場普遍價格，及按照同一類型的工程項目／同一

規格中詢價金額最低者作為此類別的資助金額上限。 

5.2 每宗申請可獲批給之資助金額上限為 100 萬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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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助款項的給付 

6.1 視乎工程申請範圍及規模，社工局可判斷給付期數。 

 

七、 受資助實體的義務 

7.1  須遵守《資助計劃》所訂明之義務； 

7.2  受資助實體須遵守本局發出的工程注意事項； 

7.3  配合相關權限實體對工程計劃之審批要求； 

7.4  申請期間或工程開展期間，不可改動任何項目，尤其承

建公司，如有任何修改，必須即時通報社工局，研判更

改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受資助實體必須妥善記錄修改原

因或理據，以便日後翻查； 

7.5  受資助實體得悉其他私人實體資助第三點之申請，須於 5

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社工局，未能於期限內通

知，則視作沒有如實提供資料或作出聲明，社工局有權

取消申請或終止發放全部／部分款項； 

7.6  倘受資助實體場所屬本澳其他公共權限實體讓與私人單

位（非本局讓予單位），開展工程規劃前必須徵得相關

權限實體同意或授權； 

7.7  獲批給後應積極開展或監督工程進度，配合社工局監察

工作，呈交必要工程記錄及滙報工程進度； 

7.8  嚴守不進行僭健工程； 

7.9  未獲社工局批示，有關工程不可預早開展。 

 

八、 須依期提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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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確保受資助實體施工計劃的內容及質量符合與社

工局協商之項目，社工局將監管及核實相關資助運用之執行情

況，受資助實體需於指定期限內予以配合： 

8.1  倘第三點所述之資料不足或有誤，必須於 15 個工作日內

補交資料； 

8.2  須於工程完工後 30 日內呈交完工報告書及相關工程驗收

記錄、單據副本、相片等，信函註明工程之開始及完工

日期、付款金額、倘有擔保金、保固期及退款亦需一併

註明，倘須退款，社工局核實單據後，將發函通知受資

助實體有關退款事宜； 

8.3  提交工程照片，包括工程前、工程後對照相片；  

8.4  提交工程承建商簽署之工程完工責任聲明書；  

8.5  提交工程相關的收據副本，須有承建公司蓋印及簽署；  

8.6  如有關工程為 50 萬澳門元以上之工程，已聘請工程監督

公司，則需交由工程監督公司負責工程記錄報告，各方

簽署工程臨時接收筆錄； 

8.7  受資助實體保固期結束後，於 10 日內呈交以信函形式並

附上單據副本交到社工局。 

 

九、 資助的中止及取消 

9.1 《資助計劃》所訂明的相關規定； 

9.2 以下任一情況，將取消發放： 

9.2.1 第七點之任一情況屢勸不改或重複多次出現違反

義務； 

9.2.2 受資助實體自行入信取消申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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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資助款項的退回 

10.1  涉及本指引第九點之情況，受資助實體須退回全部或部

分已給付的資助款項； 
10.2  受資助實體須按社工局指定的方式及日期退還款項。 

10.3  倘工程涉及保固期，保證金仍未扣減，社工局將先處理

受資助實體的退款，待收到保證金收據，再進行最後結

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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